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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遇到法律纠纷应该怎么办？
是从查找国家的法律规定下手？
还是要先看看以前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
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员而言，法律意识虽然越来越增强，但繁杂难懂的法律条文，环环相扣的法律程序
等，都成为顺利解决问题的极大障碍。
《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系列图书的出版，旨在帮助广大遇到法律纠纷的读者，清晰、明了的知道如
何自助解决法律纠纷。
    本书作为其中的分册，选取解决工伤纠纷所必备的国家法律规定，并以注释方式对重难条文进行了
通俗、易懂的解读。
根据工伤纠纷所涉及的类型细分了部分，并提炼了每部分常见的疑难问题进行法律解答。
第二部分精选经过法院审判的工伤纠纷典型案例，为读者解决类似纠纷提供法律结果的可预见性。
其中，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案例最具权威指导性。
 自己撰写法律文书常是当事人最大的困扰，本书第三部分不但提供了处理工伤纠纷法律程序中会遇到
的各种诉状文书的参考文本，并且以鲜活实例的方式为读者展示写作过程，易学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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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工伤纠纷处理法律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理解与适用（2003年4月27日）  一、综合    （一）工
伤类    （二）劳动相关类  二、工伤认定    （一）一般工伤    （二）职业病  三、劳动能力鉴定  四、工
伤待遇与赔偿  五、工伤保险基金  六、工伤争议处理    （一）工伤争议仲裁    （二）工伤争议行政诉
讼    （三）工伤争议民事诉讼第二部分  工伤典型案例  一、劳动关系确认类  二、工伤认定类  三、劳
动能力鉴定类  四、工伤待遇与赔偿类第三部分  工伤诉状文书实例  一、工伤行政程序类  二、工伤仲
裁类  三、工伤民事诉讼类  四、其他相关法律文书实用附录  附1  工伤赔偿数据速查  附2  工伤赔偿实用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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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二）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以
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三）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
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四）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
关以共同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五）对被撤
销的行政机关在撤销前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
关申请行政复议。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也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由接受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复议与诉讼的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已经依法受理
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的，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章行政复议受理  第十七条【复议的受理】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进行
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
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八条【复议申请的转送】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接受行政复议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
，对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自接到该行政
复议申请之日起7日内，转送有关行政复议机关，并告知申请人。
接受转送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复议之后的行政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
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超过行政复议期限不
作答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者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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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条文理解适用，法律疑难解答，精选典型案例，创新诉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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